

建筑业企业项目补录承诺书

市建委建管处：
我是          公司，前来你处办理建筑工程项目补录业务。
补录项目基本情况为：




申报资料包括：



我公司郑重承诺以上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愿接受主管部门处罚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   
                法  人（印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


建筑业企业项目补录须知


各项目补录企业：
在办理项目补录业务时，应提供项目立项文件、施工合同、中标通知书等材料，且保证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。如发现所提供的材料存在项目虚假、加盖虚假印章等违法行为，我们将按如下方法进行处理：
1、将相关情况上报吉林省住建厅，并建议将企业评定为信用等级不合格。
2、对加盖虚假印章的违法行为，转交公安机安立案查处。
3、对企业资质进行锁定，限制其市场行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市建委建管处
2017年12月7日
